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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性”与“理性”角度看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
———以牟宗三和蒋庆的论述为中心

张　世　保

[摘　要] 总体上说 ,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是“理性” ,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础是“德性” 。这

种不同导致了中西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同。牟宗三以“理性”解释“德性”实际上是承认“理性”作

为政治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以及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而蒋庆反对以“理性”解

释“德性” ,实际上是反对以“理性”作为政治实践的基础 ,以及否认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

方向 。其间的分歧颇具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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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践之坚实可靠的基础在哪里?”牟宗三的这一提问无疑是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关键一问。把

中西政治实践的基础定为某一个方面当然摆脱不了化约主义的嫌疑 。不过 ,在比较中西政治思想之后 ,

我们似乎还是可以隐约看到其中根本的差异。质言之 ,西方政治实践的基础在“理性” ,而中国政治实践

的基础在“德性” ,特别是西方进入近代以后这种差别更为明显 。关于这种差异 ,学术界已有比较多的论

述
①
,几为学界所认同。问题在于:这种不同对中西政治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 对我们构建当今的政治

哲学有什么启示? 本文将从分析心性儒家牟宗三和政治儒家蒋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入手 ,来回答上述

提问。

一 、“理性之治”与“德性之治”

中西方在轴心时代甚至以前就已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政治思想探索 。就西方来说 ,柏拉图在《理想

国》里区分了城邦居民中“爱利者” 、“爱胜者” 、“爱智者”这三种依次递升的社会阶层 ,提出“研究哲学和

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 1](第 222 页),开启了西方政治哲学唯知主义取向

的学术传统。后来 ,亚里士多德将柏氏的沉思性理论理性改造为操作性工具理性 ,对城邦政治从诸多方

面予以深入的实证分析 ,于是一种应用性 、技能性的“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得以最终奠定 。古罗马的

自然法理论秉承了古希腊的理性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之中 ,形成了系统的法典和成熟的法律专

业技能。所谓自然法 ,实际上是一种运用理性去发现的 、有关人类权利和社会正义 、被认为是高于“实在

法”的普遍适用的一套价值体系
[ 2]
(第 34页)。随着近代启蒙运动(理性运动)的开启 ,契约论的盛行 , “理

性”的作用更是得到凸显。契约论者都主张以“自然状态”的个人为社会契约的起点 ,以反思的 、自觉的

理性为使个人整合为公我的社会的手段 ,国家 、政府和法律之公正则是普遍的 、合理的宇宙真理在人类

社会中的体现 。康德所言“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正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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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以降 ,契约论的传统虽有所萎缩 ,但该传统在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哲学中又大有复兴之势 ,

罗尔斯就是一个典型。罗尔斯认为 ,在原初状态中的人都是有理性的 。他指出:“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

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

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 。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 ,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境况

的原则 ,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因为 ,在这种既定的原初状态的环境中 ,在所有

人的相互联系都是相称的条件下 ,对于任何作为道德人 ,即作为有自己的目的并具有一种正义感能力的

有理性的存在物的个人来说 ,这种最初状态是公平的。”[ 3](第 12 页)他还说:“作为公平的正义还有一个

特征 ,它把处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设想为是有理性的和相互冷淡(mutually disinterested)的 。这并不意

味着各方是利己主义者 ,即那种只关心自己的某种利益 ,比方说财富 、威望 、权力的个人 ,而是被理解为

对他人利益冷淡的个人 。” [ 3](第 13 页)“正义的原则将是那些关心自己利益的有理性的人们 ,在作为谁也

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和自然的偶然因素方面的利益情形的平等者的情况下都会同意的原则。”[ 3](第 19 页)

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采取的是康德式的把政治哲学视作整全性的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的研究方式。面

对西方理性多元主义的后形而上学状况 ,面对语境主义的怀疑主义 、相对主义思潮 ,在后来的《政治自由

主义》中 ,他把政治哲学与整全性的道德哲学区分了开来 ,回答了理性多元主义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何

以可能的问题 。他认为 ,在理性多元主义的条件下 ,尽管人们在宗教 、哲学和道德理论等方面很难达成

共识 ,但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合作体系中 ,都是自由平等的 、有理性的公民 ,因此 ,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

取向上仍然能够达成一致。他相信 ,在现代政治文化背景下 ,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之间可以达成

重叠共识 ,形成人们一致认同的公共理性 ,从而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秩序[ 4](第 23页)。

与西方政治思想重视理性不同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更为注重德性 。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德性”

不是一种经验的 、人为的交际美德 ,而是先验之“天”所赋予之物 ,体现了“天”的本质。这就预设了中国

古人对宇宙本质属性的一种迥异于西方人的特有的理解:不是理性而是唯有德性才能真正为自然界确

立法则[ 2](第 36页)。“天德” 、“天理”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律则” ,统治者必须以德取天下及以德治天

下 ,这在《孟子 ·万章上》的一段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 ,有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 。”“然则舜有天下也 ,

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 ,谆谆然命之乎 ?”曰:“否 。天不言 ,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

(牟宗三注:言以舜之德行与其措施之事示天与之)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

荐人于天 ,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 ,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 ,

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 ,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 ,以行与事

示之而已矣 。” 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 ,暴之于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

享之 ,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 ,是民受之也。天与之 ,人与之 ,故曰:天子不能以

天下与人 。舜相尧二十有八载 ,非人之所能为也 ,天也。尧崩 ,三年之丧毕 ,舜避尧之子于南河

之南 。天下诸侯朝觐者 ,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 ,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 ,不讴歌尧之

子而讴歌舜 ,故曰天也 。夫然后之中国 ,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 ,逼尧之子 ,是篡也 ,非天与

也。《太誓》曰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此之谓也 。”

舜之所以能得天下 ,是因为他有德 ,而有德与否是要由“民”来决定的 。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孟子》一书

中政治思想的主旨 ,也为后来历代儒家所重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以德取天下及以德治天下无疑是

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当然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也有着德治之治的传统 ,如西方的政治哲学著作大多与伦

理学著作纠缠在一起 ,但德治之治在西方不是主流 ,近代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中西政治思想的这种

不同直接导致了中西不同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在理论上 ,比如说中国没有契约论的传统 ,没有无知

之幕的理论 ,从而也没有意志自由的理论。在实践上 ,西方在理性主义的传统下 ,加之其它机缘 ,形成了

民主政治;在中国 ,虽然有圣贤政治 、王道政治的理想与理论 ,但在现实中缺乏可操作性而演变成君主专

制 。德性之治与理性之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牟宗三的解释很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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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一种“理性”的“德性” ———牟宗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解释

牟宗三认为 ,中国政治实践的基石即德性 ,这一点与常人无异 。但是 ,最能体现牟宗三思想的是他

把这种“德性”看作是“理性” 。他说:“说道政治世界里的坚实可靠的基础 ,不能不从`理性' 说起 。” [ 5](第

95 页)“中国儒家是自觉地在政治上建立一个最高格 ,那就是以`德' 来规定的`圣王' 。这既不是假仁假

义以`力' 把持天下的`霸' ,复不是由汉高祖所开出的`马上得天下' 的`英雄' 。这个政治上的最高格 ,

……是从根上开启了`政治上为理性的' 之门的 ,是从根上反对非理性的`力' 之观念与由之而产生的神

话的 ,无论是近代的或是古代的 。依是 , `理性' 首先表现为`德' 之意义:以德取天下(取统治权),并以德

治天下。”
[ 5]
(第 96 页)

牟宗三把“以德治天下”称之为“理性之内容的表现” ,以区别于西方“以理性治天下”的“理性之外延

的表现” 。牟宗三论述道:“在`以德治天下' 中 ,德之所以为德之具体的表现 ,其最高原则是`直接以主观

服从客观' 。客观的是人民 ,人民直须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 而客观地肯定之。或换言之 ,如其为

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 ,全幅让开 ,顺此存在的生命个体所固有之人性人情而成全之以至达乎人道 。

服从客观 ,不为别的 ,即以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可贵可尊。人民是主 ,而治者是宾 ,全幅让开 ,如其

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 ,此真所谓全幅敞开的社会 ,而不是封闭的社会 ,不是强人从己 ,把人民吊挂

起来 ,使之离其存在的生命之根来服从虚幻的概念 、主义 ,以及玩弄此概念 、主义之魔术的领袖与极权独

裁者。`存在的生命个体' 是首出的观念 ,是直下须肯定的观念 ,没有任何外在的条件来限制它 ,没有任

何外在的括弧来圈定它 ,而它本身却是衡量治天下者之为德为力 、为真为假 、为王为霸之标准。它本身

是圈定治天下者之括弧 。这是儒者在政治思想 、政治实践上所立的一个最高的律则。而这个律则是直

就人民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注意其具体的生活 、价值与幸福而被体认出的 ,不是通过西方所首先表现

的政治意义的自由 、平等 、人权 、权利诸形式概念而立的 。此种尊生命 、重个体 ,是理性之内容的表现而

通过政治意义的自由 、平等 、人权 、权利诸形式概念而来的尊生命 、重个体 ,是理性之外延的表现。中国

以前的儒者在政治思想上的思路 ,没有自由 、平等 、人权 、权利这些形式概念 ,一如在得天下方面没有政

权 、主权诸形式概念一样 ,是以没有做到理性之外延的表现 ,而只具体地存在地做到理性之内容的表现 ,

在`理性之内容的表现' 之路数中尊生命 、重个体 。那些外延表现中的形式概念可以一起含藏于所尊之

`存在的生命个体' 中而不自觉地或无容疑地被肯定 。在`内容的表现' 之路数中 ,这些形式概念就不必

说了。”
[ 5]
(第 99-100 页)但是 ,这种“不必说”还远远不够 ,因为“不必说”可能导致永远不说 ,而永远不说就

会导致很多缺陷和流弊 。

首先 ,从“得天下”方面说 ,孟子的“推荐” 、“天与”的公天下观念是不够的;而在“与贤” 、“与子”上说 ,

对“与子”之实际上已成为无限连续下去的“家天下”观念 ,未能正视其为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而只是顺事

地 、内容地拖下去 ,只是笼统地纳入到“天与” 、“天废”的观念下 ,这也是不够的 。因为 , “天与贤 ,则与贤;

天与子 ,则与子” ,在开始时是合乎“推荐” 、“天与”之公的 ,但“与子”若无穷连续下去就成了家天下 。

“`与子' 类乎连选连任 ,但不能世袭地连;世袭地连 ,则已不是`推荐' 、̀ 天与' 之公 ,而是不须推荐 ,先天

地 、定然地合该是我。”
[ 5]
(第 113 页)孟子把长期连续的世袭也纳在“推荐” 、“天与”的观念下 ,而说:“匹夫

而有天下 ,德必若舜禹;继世以有天下 ,天之所废 ,必若桀纣 。”且引孔子的话来证明:“唐虞禅 ,夏后殷周

继 ,其义一也 。”在牟氏看来 ,禅 、继是不一样的。因为“继世以有天下”不是经过“推荐” 、“天与”的方式 ,

乃是自居的 ,所以其为天之所废也不是经过天与或不与之和平方式而被废 ,而是经过革命而被废 。由推

荐而天与或不与 ,这其中并不含有革命 ,但经过“继世以有天下”之后 ,革命就成为必然的了 ,这正是乱之

源 、私之源。而在继世循环中 ,革命必也是循环的。由于孟子未能正视禅与继的不同以及循环革命的严

重 ,遂使其“推荐” 、“天与”之公天下的观念成为“软罢” ,即纯自然的或纯偶然的。这正是“理性之内容的

表现”的根本缺陷所在 。《礼记·礼运》以“天下为公”为“大道之行” ,以“天下为家”为“大道之隐” ,这虽

然正视了禅 、继的不同 ,但没有能够制度地正视 ,也没有积极设法如何实现其公而祛除其私 。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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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从“治天下”方面说 , “仁者德治”的观念也是不够的 ,因为“仁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仁者德

治”只是政治上一最高的理想 ,在历史上从没有实现过 ,因此也就遭到迂阔少功的讥讽。另外 ,若只从

“仁者之德”说 ,则必然导致“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的后果。因为完全靠仁者的德性运用 ,则必是“现时

法” ,都只是当下的呈现 。每一仁者的德性的运用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实现 ,都是创造 ,而不能传递 ,虽

有风流余韵 ,但只是其德化的振动 ,非可以传至另一人而保其必为仁者。因此有“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

的说法 ,且“五世”也是一强度观念 ,而非确定性的数量。“孟子虽说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能以自

行' ,然其所谓`法' 根本是指`先王之道' 说 ,而先王之道又根本是指`仁政' 说 ,这与我们今日所谓法治根

本不同 ,而与法家之法治亦根本不同。”[ 5](第 115-116 页)

再次 ,在“仁者德治”的观念下 , “唯仁者宜在高位” ,则必须以圣人为王。落在后来的君相上说 ,必曰

圣君贤相 。君而不圣 ,即不成其为君;相而不贤 ,即不成其为相 。在这样的观念下 ,只有从治者个人方面

着重其德量的提高 ,因为如果为政者没有合乎仁者高度的德性与识量 、器量 ,就不能实践那“仁者德治”

所开的“物各付物”的精神与“就个体而顺成”的原则 ,就不合为政之道。而对于治者的要求如此之高 ,就

会使其负担过重。“一切责望都集中在治者个人之德上 ,这担负太重了 ,几乎无人能合此格。”
[ 5]
(第 118

页)“儒家`仁者德治' 的政治理想不是不对 ,而是不够 。光从治者个人身上想 ,不能实现此理想。要实

现此理想 ,根绝循环的革命与造反 ,必须从`治者个人' 身上让开一步 ,绕一个圈 ,再自觉地来一次`理性

之外延的表现' ,由此开出`政治之所以为政治者' ,即政治之`自性' ,就政治的自性言 ,政治要成其自己 ,

不能单从`治者个人' 一面作一条鞭地想 ,而须从治者与被治者两面作双边地对待地想 ,使双方都有责

任 。依此 ,政治的自性必然地要落在`对待领域' 中 ,必然地要建立在双方都有责任上 ,而不能只落在一

面的无对中 ,只建立在仁者的无限担负上。这一步转进是`理性之内容的表现' 所不能尽的 。只从治者

个人一面想 ,要求其为仁者 ,那是政治被吞没于道德 ,结果是政治不得解放 、道德不得解放。”[ 5](第 119-

120 页)

如何克服这些流弊与缺陷呢 ?当然就是要用“理性之外延的表现”补救之 。如何补救 ,这里又涉及

到牟氏的“良知自我坎陷”理论 ,即要由“德性主体”开出“政治主体” ,至于如何开出 ,此处不作深论 。

三 、“良知只可呈现而不可坎陷” ———蒋庆对牟宗三的批评

对于牟宗三的这种外王观 ,有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声音。但是 ,最具挑战性的当是儒学传统内部对

之所进行的批评。蒋庆在《政治儒学》中虽然对牟氏有相当多的肯定 ,但批评却是极为严厉的。对于牟

氏所提出的要用“理性的作用表现”开出“理性的架构表现” ,蒋庆写道:“新儒学对心性儒学进行批判 ,认

为心性儒学缺乏理性的架构表现 、缺乏`对列之局' 的思维方式 ,故开不出客观法治化的政道 ,新儒学的

这一批判确实非常尖锐 ,直接触及到了心性儒学的要害 。但是 ,新儒学没有考虑到 ,心性儒学之所以是

心性儒学 ,就在于心性儒学必须以内圣为依止 ,即必须守住理性之作用表现的根本 ,挺立住道德主体的

优先性直通出去 ,以成就一天人合德的最高境界`立人极' 。若要求心性儒学退一步暂忘其主体地位而

为一理性的架构表现 ,而成一`对列之局'的思维方式 ,而开出客观法制化的政道 ,则心性儒学即不成其

为心性儒学矣 。”[ 6](第 43-44页)

蒋庆对牟宗三用“理性”来理解儒家的基本观念进行了批评。他说:“牟先生的`良知坎陷说' 将`良

知' 理解为一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概念 ,如在`良知坎陷说' 中 , `良知' 有时被等同于`道德理性' (康德

意义上),有时被等同于`绝对精神' (黑格尔意义上),但不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黑格尔意义上 ,牟先

生都是从西方哲学`理性' 的进路来把握`良知' 。也就是说 ,牟先生或是从康德`超越分解' 的`批判理

性' 进路来把握`良知' ,或是从黑格尔`辩证综合' 的`辩证理性' 进路来把握`良知' ,`良知' 在牟先生`良

知坎陷说' 的体系中成了一个`理性概念' 。”
[ 6]
(第 74 页)蒋庆认为牟宗三的这一理解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 ,虽然康德所说的“道德理性”具有判断是非善恶决定行为当否的作用 ,但“道德理性”并不就是

“良知” ,因为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具有存在论的意义 ,而非平面分解的理性概念所能尽。但是在“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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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陷说”中 ,牟宗三更多地或说主要地是在黑格尔意义上来理解“良知” ,把“良知”看作一抽象的 、普遍

的 、能动的 、辩证的 、发展的精神实体 ,或者说是绝对理念 , “良知”被看作是在实践中为实现自己而不断

地否定(坎陷)自己 ,以开出同自己异质的知性和现象界。但是 ,在王阳明看来 , “良知”首先是一生命境

界 ,而不是理性概念。如王阳明所说:“心之虚灵明觉 ,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传习录 ·中》)又说:“良

知即是未发之中 ,即是廓然大公 、寂然不动之本体” ,因此良知“有发而中节之和 ,感而遂通之妙”(《传习

录 ·中》),能“动而无动 ,静而无静” ,达到“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传习录 ·中》)。“可见 , `良知'

是超理性的活泼泼的生命境界 ,非僵硬的理性概念所能尽 。” [ 6](第 74-75 页)

其次 , “良知”之本体是“情” ,而非干枯的“理”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 ,自然明觉发见处只

是一个真诚恻怛 ,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 ,从兄便是悌 ,事君便是忠 。” (《传

习录·中》)另外 ,王阳明虽然认为“良知”具有超越性 ,但这种超越性并非如同牟宗三所理解的“良知”

可以能动地从形上界辩证地发展(坎陷)至形下界而开出对立物(现象界),王阳明所谓的“良知”的超越

性只是说明“良知”是人生宇宙价值之源 ,而不具备从上到下从内到外辩证发展的功能。“依此 ,王阳明

所说的`良知' 与牟先生建立在黑格尔异化学说上的`辩证理性的良知'不可同日而语。”[ 6](第 76 页)

另外 ,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一书中把“良知”等同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生成”概念 ,即等同于亚

里士多德在解释事物“生成”时所说的“动力因”和“形式因” 。但是蒋庆认为 ,依照王阳明 , “良知”并非是一

“生成”概念 ,那仅仅是如如地常觉恒照与事物相感通而成为事物之“明明天则”而已 ,因而不是事物的“动

力因”与“形式因” ,不会“生成”事物。“可见 ,牟先生是从西方理性哲学的理路来理解`良知' ,等`良知' 为

一理性的`生成' 概念 ,这与阳明从儒家心性之学的传统理论来理解`良知'又有很大不同。”[ 6](第 76页)

蒋庆认为 , “良知”只可“呈现”而不可“坎陷” ,因为如果良知“下落” 、“暂退”而不能“常觉恒照” ,就不

能在应物中正确地判断是非善恶 。“致良知”就是通过功夫使“良知”时时“呈现”而不“坎陷” ,即使“良

知”不让开自己 ,不下陷自己 ,不曲折自己 ,不屈降自己 ,而是在应事接物中挺立自己 ,朗现自己 ,高扬自

己 ,守住自己[ 6](第 83-84 页)。

总之 ,蒋庆完全不赞同牟宗三用“理性”来解释“德性”的做法 ,因为用“理性”解释“德性” ,就是以西

解中 ,儒学就失去了自己的本性 。在蒋庆看来 ,儒学就是讲德性 ,政治实践的基础就应当是“德性” 。

四 、王道政治还是民主政治

牟宗三和蒋庆对王阳明的不同理解从学术上讲当然都可以自成一说 ,但我们要意识到 ,他们所讲的

并不仅仅是政治思想史 ,更主要的是要表达其自身的政治思想 。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归根结底

是要开“新外王” ,即民主与科学 ,涉及到政治思想就是承认民主政治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蒋庆对牟

宗三的批评就是要反对牟宗三的外王论 ,认为民主政治并非中国所应选择 ,中国应当走政治儒学的道

路 ,重建王道政治 。

牟宗三对民主政治的信念非常强烈 ,认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解决儒家以前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他

说:“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 ,要求新的外王 ,才能充分地表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

王 ,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事实上 ,中国以前所要求的事功 ,亦只在民主政治的形态下 ,才能够充分地实

现 ,才能够充分地被正视。在古老的政治形态 、社会形态下 ,瞧不起事功 ,故而亦无法充分实现。这种事

功的精神要充分地使之实现 ,而且在精神上 、学问上能充分地证成之 ,使它有根据 ,则必得靠民主政治 。

民主政治出现 ,事功才能出现 。”
[ 5]
(第 11页)又说:“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 的第一义 ,此乃新外王的

形式意义 、形式条件 ,事功得靠此解决 ,此处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而民主政治即为理性主义所涵蕴;在

民主政治下行事功 ,这也是理性主义的正当表现 。这是儒家自内在要求所透显的理想主义———理性主

义的理想主义 。”
[ 5]
(第 11页)

蒋庆则认为 ,如果一味地走民主政治的道路 ,则是一种变相西化的表现 ,会丧失民族的自性。他认

为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 ,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 ,港台新儒家将民主作为现代儒学开出“新外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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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即意味着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为现代儒学追求的目标 ,虽然港台新儒学立足的是儒学的精

神价值 ,但开出的却是西方的政治制度 ,“这就不免有变相西化之嫌”[ 6](第 47 页)。蒋庆一方面认为民主

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 ,一方面又认为它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 。他说:“民主不只是一种普遍

的价值观念 ,同时也是一种产生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具体制度 ,因此 ,民主具有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

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属性 ,这种独特的文化属性产生于具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不具有超越历史文

化的普遍性。由于民主要受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 ,当我们讲民主时 ,只能是讲西方的民主 ,而不可能

有人类的民主 。职是之故 ,若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准 ,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即与主张西化者

无别(尽管新儒学认为民主是儒学的`内在目的' )。非但如此 ,实际上儒学欲开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实不

可能 ,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儒学不可能开出与自己文化属性迥异的政治制

度 。”[ 6](第 55 页)又说:“现代儒学开出的新外王就不应该亦不必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而应该是以儒学

义理为基础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制度。这一新制度依孔子改制的原则应该是创造性地综合各种制度的优

点而形成的制度。至于这些制度的具体内容 ,则需要儒家学者长期细致的研究才能确定。总之 ,现代儒

学开出的新外王既有现代的特征又坚守儒家的根本 ,才不会有西化之嫌 ,而成为中国人所乐意接受的 、

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制度 。”
[ 6]
(第 57 页)蒋庆所谓的“新制度” ,当然就是重建王道政治 ,他有许多具体

的主张 ,如重建儒教的构想 、“儒教议会三院制”等等 ,大多是一些非常奇怪之论 ,此处不作过多阐述。

论者或许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牟宗三和蒋庆的观点可否代表儒家的观点 ?我们知道 ,近代以来

儒学受到西学的挑战之后 ,前三代现代新儒家接着宋明儒学往下讲 ,将儒学的阵地收缩 ,把儒学发展的

兴奋点主要限定于人的心性方面 ,因此前三代的现代新儒学也被称为“心性儒学” 。蒋庆等虽然受到心

性儒学的影响 ,但认为儒学不仅仅是心性儒学 ,在他看来 ,儒学更应是政治儒学 。政治儒学的出现有深

刻的社会背景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值得学术界予以关注。从学派上说 ,牟宗三和蒋庆当然可以代表心

性儒学和政治儒学 。牟宗三和蒋庆的分歧的重要性还在于提示我们思考如下一些问题:我们到底是要

王道政治还是要民主政治 ,或者说到底是要走德性之治的道路还是走理性之治的道路? 民主政治有没

有普适性 ?如果民主政治有普适性 ,则儒家与民主政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德性之治有什么不可克服

的缺陷 ,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 ?如果要走理性之治的道路 ,中国又如何建设“理性”这一政治实

践的基础 ?这些问题在今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都需要予以回答。

注　释:

①　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很多 , 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德性特征和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性特征 , 举凡有关研究中国政治哲学与

西方政治哲学的论著几乎都有论析。直接加以比较的论著也很多 ,如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7年版)、张再林《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李英华等著《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论稿》

(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版)、张翰书《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年版)等 , 论文如张再林等

《理性之治与德性之治———中西政治哲学的歧异与会通》(载《天津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1 期)、施雪华等《伦理本位

与理性精神:中西政治哲学之价值取向》(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 年第 1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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